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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技术规范，针对香洲区社会福利中心柴油发电机烟囱改造
，未注明事宜，需与珠海正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协商确定。






编       制：            2026年    月   日

审       核：            2026年    月   日
 

批       准：          2026年    月   日

1. 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286839479][bookmark: _Toc286839480][bookmark: _Toc518723291][bookmark: _Toc90030632][bookmark: _Toc515335449][bookmark: _Toc206383712][bookmark: _Toc219196541][bookmark: _Toc494871119]1.1工程概况
本工程涉及香洲区社会福利中心柴油发电机烟囱改造，实施内容详见清单
[bookmark: _Toc286839482]1.2承包人提供的设备及材料
承包人必须按合同条款的规定负责采购、验收、运输和保管工程施工中所需的全部材料。材料应具有材质证明或出厂合格证书，并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
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提供规定材料时，承包人可以提出使用代用材料的申请报告，报送发包人批准。采用代用材料的报告必须附有代用材料的技术标准和试验报告，只有在证明其不降低工程质量并经发包人批准后才能采用。
由承包人提供的材料应按合同规定经过检查和试验，承包人提供材质证明、出厂合格证书、材料样品和试验报告。承包人对其提供使用的材料应负全部责任，发包人一旦发现承包人在本工程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时，承包人应按用户的指示立即更换材料，并承担由于工程质量不合格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bookmark: _Toc286839483]承包人所有设备均须按合同规定经过检查、验证和运转试验，承包人对其所用的设备负有全部责任。用户一旦发现承包人所用的施工设备影响工程的进度和质量时，承包人应按用户的指示更换设备。
[bookmark: _Toc286839484]1.3由发包人提供的图纸和文件
发包人负责向承包人递交为有效地实施本工程所必需施工样品和必要的文字说明(下文统称图纸和文件)。图纸和文件应一致，达到深度要求，相互无矛盾，以便于承包人进行复核与审批。
承包人对发包人提供的任何图纸文件应仔细审阅，如发现错误或表达不清楚的地方，必须在2天内正式通知发包人。
1.4承包人对安全防护的责任
在工程最终交付使用之前的整个施工期内，承包人必须制订并实施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工程现场施工安全(包括承包人和非承包人的人员安全)，维护工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于用电等危险性作业承包人须设专职监护人员进行监护。承包人必须遵守国家颁布的有关安全规程，对于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安全规程及合同规定的安全隐患，发包人有权要求承包人限期整改。若发生安全事故，承包人必须在国家相关法规规定时间内向发包人汇报、递交事故报告。
[bookmark: _Toc286839487]1.5承包人对环境保护的责任
承包人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颁发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承包人不得将有害物质(如燃料、油料、化学品、酸等，以及超过允许剂量的有害气体和尘埃、弃碴等)污染土地、河川。倘因承包人过失破坏环境保护而遭致经济损失或赔偿，承包人应承担全部责任。
承包人应将工程垃圾按照当地环卫部门规定的要求堆放。由于承包人的施工违反当地城市管理相关规定，造成的人身安全事故、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由承包人承担全部责任。
为保持施工区的环境卫生，必须及时清理垃圾，并将其运至当地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
承包人应按发包人指令拆除施工临时设施和临时生活设施，拆除后的场地应清理并恢复。清理工作所需费用由承包人承担。
1.6发包人对工程承担的责任
提供详细设计图纸及文件的审核、确认；本项目由中标人按发包人材质要求设计图案。对工程施工质量的跟踪、监督；工程竣工后组织对工程的验收。
2. 适用规范和标准  
2.1 适用的规范、标准和规程 
2.1.1 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工程适用现行国家、行业和地方规范、标准和规程。构成合同文件的任何内容与适用的规范、标准和规程之间出现矛盾，承包人应书面要·监理人予以澄清，除监理人有特别指示外，承包人应按照其中要求最严格的标准执行。
2.1.2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材料、施工工艺和本工程都应依照本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适用的现行规范、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执行。
2.2依据标准
承包人施工所用的材料、设备和工程质量的检验和验收应符合本技术条款中引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颁布的技术标准、规程规范。
当本技术条款的内容与所引用的标准和规程规范的规定有矛盾时，应以本技术条款的规定或发包人指示为准。
技术条款中有涉及工程安全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行业的标准，遇有矛盾时应由发包人按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规定进行修正，涉及变更的应按合同条款的有关规定的办理。
在施工过程中，发包人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要求，有权指示承包人或批准承包人采用新技术，并增补和修改技术条款的内容。其增补的修改的内容涉及变更时，按合同条款的有关规定办理。
本合同技术条款中引用的标准和规程规范在本合同执行期间，若国家和行业进行重新修订，则按修订后的标准和规程规范为准。
本工程项目的材料、设备、施工必须达到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省、市、行业的一切有关法规、规范的要求，同时还须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响应招标文件及施工图要求。
本合同工作内容包括下述规范、标准、规程仅是本工程的最基本依据，并未包括实施中所涉及到的所有规定、标准和规程。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编号

	1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50300-2013)

	2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2011

	3
	珠海市安全文明施工标准
	

	4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46-2005

	
	最后验收必须通过验收小组的验收方能进行结算。

	
	


3、工程范围、技术说明及要求
本工程涉及洲区社会福利中心柴油发电机烟囱改造，实施内容详见清单
本工程要点：1、施工完成前后，中标单位需按照图纸、技术标准进行施工，如有变动需设计单位、立项方、监理单位签名同意后方可实施，完成后必须通知立项方及监理单位（如有）共同检验及核实，并保留及提供施工前后对比照片。
（其他未尽事宜请按国家有关规定及标准进行）
本工程按综合单价包干，综合单价应包括工程施工所需的人工、材料、机械、安全及文明施工措施费、赶工费、技术措施费、成品保护、各类半成品及成品检测试验费、不可预见费、材料价格上涨风险、保险费、施工单位临时设施搭设及拆除费、工程期间办公与生活及差旅费、施工及生活水电费、材料设备搬运及二次以上转运、停水停电应急措施费、工地保安、垃圾清理、场地清洁、验收、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施工方损失、管理费、利润以及为完成本工程的其他措施费等全部费用。工程量按实结算。
现场须按招标方指定的样式设置防护栏和广告布、指示牌等必要围护和宣传措施，该项费用为包干使用，结算时不进行调整。
工程量中按“项”和“樘”描述的费用为包干使用，结算时不予调整。
招标人只提供现场现状，施工用水、用电（含接驳费）由中标单位自行解决，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原施工场地内、外施工的排水、排污措施的疏通、杂物的清除和修补、重新砌筑及施工期间的抽、排水等，由中标人负责，所需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现场条件以现状为准，投标人认为不满足施工条件的，费用在报价中综合考虑，中标后不因此增加任何费用。
招标人有权根据使用要求和工程需要对设计、主要材料及设备进行变更，有权根据变更以及招标文件及承包合同约定的造价调整方式对造价进行调整，中标人必须予以执行。
如果因为非承包人原因，招标人删减了合同中的某项原定工作或工程，结算时将调减此项目。
电子元器件要求：
1）、配电箱、开关插座面板均要求为白色喷塑，室内电箱采用现代品牌，开关、插座采用西门子、TCL。
2）、空气开关、漏电保护器等电气元件的品牌指定为施耐德、ABB、西门子。
3）、灯源采用佛山照明、TCL。
4）、排气扇采用松下、广东正野、江门金羚。
施工中造成的污染，费用由中标人承担；施工中破坏的物品仍按原样修复，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单位承担。
现场使用的石材、木板及防腐木、门窗、玻璃、灯具和装饰材料均需上报样板，并经确认才能使用；样板不符合要求的，招标单位有权要求更换，并由投标人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费用。
施工期间的材料和人工价差不予调整。
投标人应当根据招标工程量清单、设计文件和市场原材料和构配件供应情况、市场因素等材料自行考虑风险因素进行报价。否则，一旦中标，招标人将不予支付除招标文件和承包合同约定的由招标人承担的风险因素之外的任何补偿。

工程验收执行国家、广东省和珠海市颁布的相关质量标准和要求。工程质量保修期按国家、广东省和珠海市颁布的相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条款执行。
关于安全文明施工围挡：根据不同区域情况区分围挡类别要求
一类施工围挡：广告桁架（200*200*L桁架）+彩喷广告布（合成纤维PC布），要求：桁架标准统一、方正，彩喷图案行政部协助提供；
二类施工围挡：钢管（或方管、木方）骨架+彩喷广告布（合成纤维PC布），要求外立面整齐，骨架不外露，固定可靠。彩喷图案行政部协助提供；
三类围挡：普通常规围闭（可采用彩钢板围闭）。
四类围挡：铁码围闭。
	围挡类别选着
	立项部门主管签字确认
	备注

	四类
	
	


本工程要求承包人必须做好现场围闭后，方可进行施工，因场地较小，周边有儿童娱乐场所，施工期间做好警示及防护措施。
    ·凡涉及隐蔽工程施工，施工方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工程部安排物管或其他立项部门相关人员现场见证监督，另合同金额5万元以上的，必须由监理见证检查隐蔽。施工单位必须拍摄照片隐蔽前照片。
    ·涉及暗敷、埋地管线（水、电）必须画敷设简图，标识线路走向，必要的文字说明，否则不予验收。
[bookmark: _Toc222305599]本工程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4、工期、付款方式、质保期与售后服务
1、工期为签订合同开始7天内完工，为配合工期，施工时间需考虑加班及轮班安排施工，延误工期的按照所签订的合同条款执行。
2、付款条件：工程完成验收合格后，结算审核完毕即付款至结算价97%,余款3%在约定保修期满付清。保修期内如履行保修义务，将扣减相应费用。
3、在质保期内如出现故障，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现场处理。
4、售后服务期限：双方签署最终验收文件至少12个月内为免费质保期。
	项目清单

	工程名称：香洲区社会福利中心柴油发电机烟囱改造
	文件编号：

	所属公司：珠海正方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单位
	工程量
	全费用综合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洲区社会福利中心柴油发电机烟囱改造
	1.名称：拆除铝质天花及重新安装
2.材质利旧
3.满足任务书及施工规范的其他要求
	m2
	16.000
	
	
	

	2
	拆除风管
	1.名称：拆除风管
2.拆除风管及支架
3.拆除并清运
4.满足任务书及施工规范的其他要求
	m2
	5.000
	
	
	

	3
	不锈钢圆形排烟管
	1.名称:不锈钢圆形排烟风管
2.材质:304不锈钢圆管
3.直径：200mm
4.板材厚度:1.5mm
5.接口形式:焊接
6.含弯头、转接等配件
7.满足任务书及施工规范的其他要求
	m
	35.000
	
	
	

	4
	排烟管喷涂氟碳漆
	1.名称:排烟管喷涂氟碳漆
2.基层处理
3.喷涂氟碳漆一底两面
4.满足任务书及施工规范的其他要求
	m2
	22.000
	
	
	

	5
	不锈钢板通风管道
	1.名称:不锈钢风管
2.材质:304不锈钢板
3.长边长＞700
4.板材厚度:1.5mm
5.形状:矩形
6.接口形式:焊接
7.满足任务书及施工规范的其他要求
	m2
	9.000
	
	
	

	6
	支架制作、安装(含刷油)
	1、形式:支架制作、安装
2、材质:不锈钢
3、除锈、刷油:人工除锈、刷樟丹二道、调和漆二遍
4、其他: 另以上工作内容及未提及部分详见相关规范、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及图纸
	kg
	36.000
	
	
	

	7
	单排钢脚手架
	1.名称:外墙脚手架
2.搭设高度20m以内
3.满足任务书及规范其他要求
	m2
	60.00 
	
	
	

	8
	里脚手架(钢管)
	1.名称:烟道井内脚手架
2.搭设高度7m以内
3.蜘蛛人配合
4.满足任务书及规范其他要求
	m2
	48.00 
	
	
	

	暂列金
	￥3,100.00 

	含税总价(税率9%)
	

	备注：全费用综合单价包括但不限于实施和完成清单项目工程内容所需的直接费、间接费、管理费、利润、税金、规费、安全文明施工费、各类配合费、保险费、所有措施费、大型机械进出场费、运输费（含二次及多次转运费）、融资财务费、所有检验试验费、政策性文件规定调整费用、风险费（包括但不限于如人工涨价风险费、材料涨价风险费等）、本工程相关的各种协调费（包括与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协调产生的费用）等所有费用，以及施工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投标人的投标视为是一个有经验的投标人，在对工程充分了解及对风险充分估计后所作的完全投标。结算时全费用综合包干单价不因任何原因而调整。 

	
	
	
	
	
	
	
	

	编制人：
	
	
	
	
	
	



注：投标单位需看现场后报价，充分了解现有的施工条件及施工内容。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要求
一）、施工基本要求
1、施工前应进行设计交底工作，并应对施工现场进行核查，了解建设单位和总承包单位的有关规定。
2、各工序、各分项工程应自检、互检及交接检。
3、施工中，严禁损坏房屋原有的隔热设施，严禁损坏受力钢筋，严禁超荷载集中堆放物品。
4、施工人员应遵守有关施工安全、劳动保护、防火、防毒的法律、法规。
5、暂停施工时应切断电源；施工用电线路应避开易燃、易爆物品堆放地。
6、不得在未作防水的地面蓄水或搅拌水泥，暂停施工时应切断进户水源。
7、防水材料、油漆等可燃易燃物品应集中存放并安排专人看护，存放场地应设置足够数量的灭火器。
8、施工现场使用的设备必须符合相关安全使用的要求。
9、对于移交使用的电缆（室外埋地和室内）、电箱等用电设备（设施）应进行保护，确保不被破坏和偷盗。
二）、文明施工和现场环境的要求
1、施工人员应衣着整齐。
2、施工人员应服从建设单位和总承包单位的治安保卫人员的监督、管理。
3、应控制粉尘、污染物、噪声、振动对相邻居民、居民区和城市环境的污染及危害。
4、施工堆料不得占用楼道内的公共空间，封堵紧急出口。
5、室外堆料应遵守物业管理规定，避开公共通道、绿化地等市政公用设施。
6、工程垃圾应密封包装，并放在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地并及时、定时清运干净。
7、不得堵塞、破坏上下水管道、水电井等公共设施，不得损坏楼内各种公共标识。
8、施工现场严禁焚烧各类废弃物。
9、工程验收前应将施工现场清理干净。
三）、成品保护要求
1、材料运输使用电梯时，应对电梯采取保护措施。
2、材料搬运时要避免损坏楼道内顶棚、墙壁、扶手、窗户和楼道门等各种公共设施。
3、对邮箱、消防、供电、电视、报警、网络等公共设施应采取保护措施。
4、各工种施工时不得污染、损坏其他工种或其他单位的半成品、成品。
四）、施工现场防火安全要求
1、施工单位必须制定施工防火安全制度，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2、装修施工过程中，装修材料应远离火源，并应派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防火安全，且不得影响原有消防设施的试验功能。
3、施工现场不得大量积存可燃材料；易燃物品应相对集中放置在安全区域并应有明显标识。
4、易燃、易爆材料的施工，应避免敲打、碰撞、摩擦等可能出现火花的操作，配套使用的照明灯、电动机、电气开关应有安全防爆装置。
5、使用油漆、天那水等挥发性材料时，应随时封闭容器；擦拭后的棉纱等物品应集中堆放且远离火源。
6、施工现场动用电气焊等明火时，必须清除周围及焊渣滴落区的可燃物质，并设专人监督。
7、施工现场必须配备灭火器、沙箱或其他灭火工具。
8、严禁在施工现场吸烟。
五）、施工现场用电要求
1、施工现场应设立临时施工用电系统，照明用电与动力用电需分开设置。
2、安装、维修或拆除临时施工用电系统，应有持证电工完成。
3、临时施工供电开关箱应装设漏电保护器，进入开关箱的电源线不得用插销连接；箱体结构、箱内电器设置及使用应符合规范要求；箱体的安装位置、高度及周边通道应符合规范要求。
4、临时用电线路应避开易燃、易爆物品堆放地。
5、灯具金属外壳应接保护零线，灯具与地面、易燃物间的距离应符合规范要求。
6、暂停施工时应切断电源。

六）、施工现场用水要求
1、不得在未作防水的地面蓄水。
2、临时用水管不得有破损、滴漏。
3、暂停施工时应切断水源。
七）、施工机具的安全使用要求
1、平刨应设置护手和保护罩等安全装置；保护零线应单独设置，并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不得使用同台电机驱动多种刃具、钻具的多功能木工机具。
2、圆盘锯应设置防护罩、分料器、防护挡板等安全装置；保护零线应单独设置，并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不得使用同台电机驱动多种刃具、钻具的多功能木工机具。
3、Ⅰ类手持电动工具应单独设置保护零线，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使用Ⅰ类手持电动工具应按规定戴绝缘手套、穿绝缘鞋；手持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应保持出厂时的状态，不得接长使用。
4、电焊机的保护零线应单独设置，并应安装漏电保护装置；应设置二次空载降压保护装置；电焊机一次线长度不得超过5m，并应穿管保护，二次线应采用防水橡皮护套铜芯电缆；接线柱应设置防护罩。
八）、高处作业的安全要求
1、攀登作业的梯脚底部应坚实，不得垫高使用；折梯使用时上部夹角应为35°-45°，并应设有可靠的拉撑装置；梯子的材质和制作质量应符合规范要求。
2、悬空作业人员应系挂安全带、佩戴工具袋，使用的索具、吊具应经验收合格才能使用，同时应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进行防护。
九）、对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中相关安全的处罚标准：




	                               序号
	整改项目内容
	处罚标准（人民币）
	备注

	1
	未办手续擅自进场施工，除补办手续外还需进行罚款。
	300元/每次
	

	2
	施工现场未按要求进行围蔽。
	1000元/每处
	

	3
	施工现场人为破坏绿化草地。
	300元/每平米/每处
	

	4
	刷漆、喷漆作业将漆涂在地面或墙面未及时进行清理。
	300元/每平米/每处
	

	5
	未按要求随意堆放施工材料。
	500元/每次/每处
	

	6
	未按要求随意堆放施工垃圾，未按要求及时清运施工垃圾。
	500元/每次/每车
	

	7
	施工人员未佩戴临时施工证进场施工。
	100元/每人
	

	8
	超时施工或未在规定时间内施工并发出噪音，整改直至责令停工
	300元/每人/每次
	

	9
	施工人员违规使用水、电
	300元/每人/每次
	

	10
	施工单位按面积配备2—4个灭火器
	200元/每处
	

	11
	施工人员在非吸烟区吸烟
	200元/每人
	

	12
	动火作业但未办理动火许可证
	200元/每次
	

	13
	在规定时间外进行施工作业
	300元/每次
	

	14
	施工人员不服从管理且态度恶劣者
	500.00元/每次/每人
	

	15
	施工人员人为损坏物品
	按物品价值双倍赔偿
	

	备注：
	如有补充，将另行通知。



